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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达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 

及十届十三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诚信、

公正及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的对外担保作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国资管理要求，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的

担保，本公司需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

累计发生额 0.00 亿元，报告期末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余额 0.00 亿元。除此之外，

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非控股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抵押情况。 

2、经审查，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累计发生额为 24,300.00 万元；报告期末对

外担保余额为 26,800.00 万元，占公司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8.95%，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 12,5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 4.17%；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 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00%；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 14,300.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77%。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宁波甬舜科技

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7,550 万元。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提供的必要担保，且资金使用情

况正常，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599,024.29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02,238,489.90 元，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0,223,848.9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324,085,841.16

元，减去实施上年度分红应付普通股股利 317,953,035.62 元，年末母公司合计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 368,147,446.45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十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 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445,241,0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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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分配金额为 361,310,267.75元，结余 6,837,178.70元结转下期。2021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00.20%。本预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提议的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

益，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诚

信、公正及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进行了审查，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就 2022年度对外担保作如下计划安排： 

2022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参）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12.10亿元，其中： 

（一）2022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单

个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富达新型建材（蒙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建材公司”），新平瀛洲

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

自公司”）。 

（二）2022年度控股子公司无为母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三）2022年度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科环公司计划为其控股子公司宁波

甬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舜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 

（四）2022年度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科环公司计划为其参股子

公司浙江上峰科环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科环”）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2.10亿元。 

（五）2022年度为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10.10亿元。 

（六）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宁波科环新

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宁波甬舜科技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7,550万元。 

（七）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投资协议约定由

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的除外。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是为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提供的必要的担

保，同意董事会提交的上述担保计划，并同意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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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并认可《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作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诚信、公正及对公司

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拟续聘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

伙）的基本情况(机构信息、人员信息、业务规模、投资者保护能力)和项目级成员

信息的独立性、诚信记录进行深入了解，结合 2021年度审计工作质量，同意公司续

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单位

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财务审计费 75 万元，内控审计费 20 万元。公司续聘程序和

费用定价程序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同

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并认可《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包括：1、已单独审议并托管的宁波城投的二个

商业地产项目；2、已单独审议的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给关联方苏

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的物流服务费用；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规定，

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单独确认的可以豁免按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事项：

宁波科环、甬舜建材以公开招标方式向关联方出售的水泥；甬舜建材以公开招标方

式与关联方签署的施工合同；按国家认定或政府定价，广场公司向关联方购买水、

电、气等物资。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704.80万元，占 2021年

末公司净资产 359,780.94 万元的 1.03%。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计的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

决策程度规范，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无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不存在严重依赖关联交易的情形。董事会在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钟建波先生、马林霞女士、王海雄回避表决，该议案的审

议、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同意该议案。 

六、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后认为：该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真实、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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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补先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我们独立立场，

经认真研究，补先董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补先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对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等情况了解的基

础上，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意提名张建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

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5 

 

（此页无正文，为宁波富达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十届十三次董事会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签名： 

 

 

 

 

 

 

 

 

 

           

                            崔平、邱妘、徐衍修 

2022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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